
在我國專利侵權案件中! 如果侵權行爲成立!"停止侵害#

是最常見的責任承擔方式之一$ 在美國也存在類似的專利侵權

救濟措施!即"永久禁令%!"#$%&’&( )&*+&,()-&&#$ .//0 年美國

最高法院在 "123 4&,56 ’( 275 85 9’#,’:,;2&<’6 =5=5>5? 案中再

次確認了適用永久禁令的條件!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$ 在

此後的案例中!美國法院就專利侵權成立但不適用’永久禁令(

的情形作了更全面的解釋$ 而我國法院以往在判定專利侵權成

立時!鮮有不適用)停止侵害(措施的判決!司 法界和理論界對

不適用"停止侵害(措施的 理論探討乃至實踐做法均非常有限

和少見$ .//@ 年 ?. 月!最高人民法院就武漢晶源訴日本富士

化水*華陽電業專利侵權案%"武漢晶源 案(&作出終審判決!明

確了適用"停止侵害(救濟措施應考量其對公共利益的影響!即

當"停止侵害(救濟措施對社會公衆利益産生 重大影響時不適

用這一救濟措施$ 晶源案對我國今後專利司法實踐的影響!有

如 ’123 案之於美國$下文參考美國的相關實踐!就我國專利侵

權救濟措施中"停止侵害(的適用及其限制 問題進行疏理和討

論$

一!美國"永久禁令#的實踐

!" #$%& 案之前永久禁令的適用情况

永久禁令是一項衡平法上的救濟措施!並不專門適用於專

利侵權訴訟$ 經過長時間的司法實踐!在美國法院審理的各類

案件中均可找到解釋永久禁令適用條件的法官意見!並最終在

美國司法界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判斷標準$ 如在 AB)&CB#<B# 85

D-EB#-F1%#GB7-. 及 HE-G- I#-J+,(K-& >-5 85 L2EC’77M 案

中!法院認爲!是否適用永久禁令 應依據已有的衡平法原則和

案件具體事實作出判斷!而不是某一類侵權行爲就當然適用永

久禁令 N$

具體到專利領域!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!"專利權具有個

人財産的屬性(O!專利權人享有排除他人製造*使用*許諾銷售

或銷售其發明等權利(0$ 但上述權利並不能理解爲在專利侵權

訴訟中"當然(發出禁令的理由$ 美國專利法明確寫到!法院在

專利侵權案件 中"可以("根據衡平法的原則(決定是否發出 永

久禁令 P$

然而在 B123 案之前! 在專利侵權訴訟中雖然也出現過因

公衆利益等因素的考量而不發出禁令的先例 Q! 但是在專利侵

權 成 立 的 情 况 下 ! 法 院 卻 更 傾 向 於 發 出 永 久 禁 令 $ 如 在

9B(2C-7)(B =2CR5S 4&,5 85 >-E!B()()8B TB,;R5案中!地區法院沒

有發現不發出禁令的確實理由!因而判決發出禁令$ 聯邦巡迴

上訴法院認爲!地區法院的判決是合理的!因爲"一旦侵權成立

即應發出禁令!除非有不予發出的充分理由(@$

’" #$%& 案$重申"四要素#原則

在 B123 案的審理過程中!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爲!在專利

侵權訴訟中!如果專利權有效性被確認!專利侵權成立!就應發

出禁令+只有在極少數爲保護公共利益的 例外情况下!才 可 能

拒絶發出禁令 ?/$

針對這種做法!最高法院認爲有必要重申衡平法關於永久

禁令的基本原則!遂發出 調卷令!並在審理後的判決中強 調 了

傳統 的衡平法中的禁令"四要素(判斷標準!即如 發出禁令!則

原吿必須證明,%?&原吿已遭受不可挽回的損害+%.&法律救濟!

如金錢損害賠償!不足以彌補其損失+%M&權衡原被吿雙方的利

害得失之後!衡平法救濟是適當的+%N&永久禁令不會損害公共

利益 ??$

!"#$%&’()*$+,-
./01234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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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此! 美國法院關於永久禁令的司法實踐開始轉向" 在

!"#$ 案指引下! 包括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內的美國各級法院

在處理專利侵權案件過程中均依據上述#四要素$進行判斷% 不

過!即便如此!永久禁令仍然是專利侵權訴訟中最常見的結果"

在 %&&’ 年 ( 月 )( 日到 %&&* 年 ’ 月 )( 日期間美國法院作出

的 +( 項引用 !",$ 案的決定中! 判決發出禁令大約佔 +-./%"

此外!禁令也不是簡單 的發與不發的問題!法院在判決中 還 會

考慮禁令的適用範圍&生效時間等" ’永久禁令$這一救濟措施

得到了不斷的細化和完善"

!" #$# 訴 %#&’()(*+ 案!"四要素#原則的發展

不得不説!!",$ 案中的’四要素$還是比較概括的 判斷標

準" 在司法實踐中!由於個案事實千差萬別!法院仍需判斷哪些

因素可以在’四要素$判斷中加以考量"在 %&&* 年 /% 月審結的

010 20304!5 6,748!79:0; ,85 <8=7,947>?4>7!9 =@7 A8=@73,40@8

A8?B CD E0?7@9@=4 F@7;@7,40@8)G 一案中! 聯 邦 巡 迴 上 訴 法 院 對

’四要素$原則的適用進行了更爲詳細&具體的闡釋" 下面就對

該案的相關內容作一簡單介紹"

該案原吿 010 公司擁有一項涉及計算機 HIJ 語言 編輯的

美國專利" 原吿認爲!被吿微軟公司在其 IK L@75 應用軟件中

使用了原吿的專利技術!構成專利侵權!並於 %--+ 年向德克薩

斯州東區地區法院提起訴訟" 在一審中!地區法院支持了 010 公

司要求發出永久禁令的請求!判決被吿支付賠償金" 値得注意

的是!地區法院限定該禁令僅對在禁令生效後購買 L@75 軟件

或獲得使用授權的用戶發生效力(在禁令生效日前購買或獲得

使用授權的用戶可以繼續使用該軟件以及繼續獲得技術支持 )1%

微軟公司不服! 於 %--* 年 向 聯 邦 巡 迴 上 訴 法 院 提 起 上

訴%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針對是否應發出禁令以及禁令的效力範

圍按照’四要素$原則進行了討論!最後除禁 令生效時間外!聯

邦巡迴上訴法院認可並維持了地區法院的決定%

關於’不可挽回的損害$!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爲!因侵權

行爲給專利權人在市場份額&收入&品牌知名度等方面造 成 的

損害均是可供考量的因素% 在本案中!010 公司與微軟公司是直

接競爭對手!微軟的侵權行爲導致 010 公司難以進入相關市場!

失去了一定的市場份額! 不得不被迫改變商業策略以求生存%

由此足以證明原吿遭受了’不可挽回的損害$)(%

關於’不充分的法律救濟$!聯邦巡 迴 上 訴 法 院 認 爲!金 錢

損失難以評估可以用來證明法律救濟的不充分% 在本案中!010

公司一直在使用自己的專利!而且沒有表露出許可他人使用其

專利的意圖% 而微軟公司的侵權 L@75 軟件産品在相關市場上

佔據了 M-.的市場份額!迫使 010 公司不得不改變商業策略% 010

公司在市場份額&品牌認可度和消費者聲譽方面遭受的損失均

難以估算! 特別是侵權行爲導致相關市場的變化給 010 公司帶

來的損失更是難以量化% 因此!在本案中損害賠償金不足以彌

補原吿的損失 )’%

關於’利害權衡$!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 認 爲!原 被 吿 雙 方 的

生産規模&産品和收入來源均可以作爲考量的因素% 在本案中!

010 公司是一家小公司!涉案專利是其核心技 術!其絶大多數産

品均基於該專利% 因此!010 公司的市場份額&收入&商業策略等

均與該專利息息相關% 相反!HIJ 編輯功能只是 N@75 軟件産

品中數以千計的功能之一! 使用這一功能的用戶只是 N@75 軟

件用戶中的一小部分% 由此可見! 涉案專利對 010 公司更爲重

要% 再考慮到侵權已經帶來的後果!兩相權衡!發出禁令更爲適

當%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還指出!被吿開發侵權産品的成本!發出

禁令對被吿帶來的影響!如重新設計産品 産生的費用等!都 不

應加以考慮!因爲不論商業成功還是硏發成本均不能成爲侵權

的擋箭牌 /+%

關於’公衆利益$!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 認 爲!一 項 禁 令 的 實

施!包括其範圍和效果!是否可 以在保護專利權人權利 和 使 公

衆免受禁 令帶來的不利影響這兩方面達到平衡!是 衡量’公 衆

利益因素$)即是否損害公衆利益*的試金石% 聯邦巡迴上訴法

院特別指出!此 處的#公衆$不僅指一個個消費者!還包括微 軟

公司的銷售渠道中的那些製造商以及 獲得使用許 可 授 權 的 公

司% 本案中!對禁令生效日前後購買或獲得使用侵權産品授權

的用戶進行了區分!限制了禁令的範 圍!有效地減輕了 對 公 衆

和市場的不利影響!因此是適當的 /M%

最後!在確認了地區法院發出禁令的合法性和禁令範圍的

合理性後!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禁令生效時間闡述了不同的意

見% 對在案證據進行分析後!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爲!唯一與禁

令生效時間相關的證據是微軟公司員工 所作的 證 言! 稱 被 吿

#至少$需要 ( 個月的時間來履行禁令% 而原吿並沒有提供相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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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證據! 法院認爲"地區法院判決禁令在發出之日起 !" 天後生

效是沒有依據的"並因此改判爲禁令在發出之日起 # 個月後生

效 $%!

二!"停止侵害#在中國

我國專利法律法規沒有對專利侵權訴訟中 #停止侵害$的

適用作出具體規定% 一般認爲"在專利侵權訴訟中判決&停止侵

害$的法律依據來源於 $%&! 年生效的’民法通則("其中第 $$&

條規定)#公民*法人的著作權+版權,*專 利權*商標專用權*發

現 權*發 明 權 和 其 他 科 技 成 果 權 受 到 剽 竊 *篡 改*假 冒 等 侵 害

的"有權要求停止侵害"消除影響"賠償損失% $第 $’( 條 明確

#停止侵害$是承擔民事責任的主要方式之一 )"% )""% 年 $) 月

通過"即將於 )"$" 年 * 月 $ 日生效的’侵權責任法(第 $+ 條中

同樣規定了#停止侵害$是承擔侵權責任的主要方式之一 )$%

在我國以往的司法實踐中"一旦認爲構成專利侵權"法院

在絶大多數情况下都會責令侵權人停止侵權% 在武漢晶源案之

前"只在極個別的案件中"在判定專利侵權 成立時法院沒 有 支

持專利權人要求停止侵權的訴訟請求%

!" 以往未支持"停止侵害#請求的判例

珠海晶藝訴北方國際和深圳機場案

),"+ 年 $ 月"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實

用新型專利侵權案件 ))+#第 +&* 號案$,% 此案中"原吿珠海市

晶藝玻璃工程有限公司+#珠海晶藝$,擁有名稱爲#一種幕墻活

動連接裝置$的第 -.%*)(,+%(/$ 號實用新型專利"涉及一種用

於支持和固定幕墻"尤其是玻璃幕墻上端的活動連接裝置% 被

吿北方國際合作股份 有限公司+#北方國際$,在 爲 被 吿 深 圳 市

機場 股份有限公司+#深圳機場$,進行深圳機場航 站 樓 改 擴 建

幕墻工程施工中"製造了侵權 的幕墻活動連接裝置"並用 於 上

述幕墻工程% 原吿因此起訴到法院"請求判令二被吿停止侵權"

賠償經濟損失"並支付專利技術使用費等%

法院認爲"被吿北方國際擅自製造並使用專利産品"構成

專利侵權"判令北方國際立即停止侵權"並賠償原吿損失% 法院

同時認爲"被吿深圳機場爲經營性質的企 業"候機樓爲經 營 場

所"因此其使用專利産 品的性質爲商業使用-深圳機場以 經 營

爲目的使用侵權産品"亦構成侵權% 法律規定應當停止使用"但

考慮深圳機場的特殊性"停止使用不符合 實際"因此法 院 判 令

被吿深圳機場向原吿支付合理的使用費%

阿圖爾訴上海緑明*瀋陽凱興和山西博物院案

)""! 年 % 月"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發明

專利侵權案件 )’+#第 $&! 號案$,% 原吿阿圖爾!菲捨爾工廠有

限兩合公司 +012345675685 96:;6 0123456 <=>? @ AB/C<"簡

稱#阿圖爾$,擁有名稱爲#緊固件$的第 -.%DD,,++)/& 號發明

專利"涉及一種特別適用於固定屋面板的金屬緊固件% 被吿上

海緑明建築材料有限公司+#上海緑 明$,將原 吿 生 産 的 産 品 銷

售給被吿瀋陽凱興裝飾工程有限公司+#瀋陽凱興$,"並提供了

品質保書*原産地證明等文件% 瀋陽凱興仿造了侵權緊固件産

品及相關證明文件"並將侵權産品和合法産品共同用於被吿山

西博物院的展館石材幕墻板塊安裝工 程% 原吿 因 此 起 訴 至 法

院"請求判令各被吿停止侵權"賠償經濟損失等%

法院判決認爲"被吿上海緑明銷售合法産品的行爲不構成

侵權"也不能認定其爲瀋陽凱興公司實施侵權提供了便利% 被

吿瀋陽凱興擅自製造侵權産品" 將侵權産品用於幕墻工程"並

最終將含有侵權産品的幕墻工程交付的行爲"屬於爲生産經營

目的銷售*使用侵權産品的行爲"侵犯了原吿的專利權% 鑒於瀋

陽凱興在庭審中承認尙有部分庫存的侵權産品"法院因此判令

瀋陽凱興停止侵害"不得再行銷售*使用庫存侵權産品"並承擔

損害賠償責任% 法院同時認定"被吿山西博物院使用含有上述

侵權産品的建築物"並 非爲生産經營目的使用侵權産品"因 此

不構成專利侵權%

阿圖爾訴上海奇豐*孫成來*上海鴻立和虹橋開發區案

),,! 年 D) 月"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了另一起阿

圖爾起訴的"同樣涉及第 -.%DD,,++)/& 號#緊固件$專利的侵

權案件 )(+#第 D) 號案$,% 此案中"被吿上海奇豐不銹鋼標準件

有限公司+#上海奇豐$,與被吿孫成來未經原吿許可"共同製造

了侵權緊固件産品"並將侵權産品銷售給被吿上海鴻立裝飾設

計工程有限公司+#上海鴻立$,% 上海鴻立爲被吿上海虹橋經濟

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+虹橋開發 區,施工建造 新 虹 橋

大廈過程中將侵權産品用於墻面石板上"被吿虹橋開發區使用

安裝有侵權産品的新虹橋大廈% 專利權人起訴至法院"請求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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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各被吿停止侵權!賠償經濟損失等"

法院判決認爲# 被吿上海奇豐和孫成來製造銷售侵權産

品#應承擔停止侵權!賠償損失的責任" 上海鴻立公司在施工過

程中使用侵權産品# 並最終將含有侵權産品大廈交付的行爲#

屬於爲生産經營目的 銷售!使用侵權産品的行爲#亦構成專利

侵權" 但是#由於侵權産品已全部用於新虹橋大廈的墻體內並

交付#故要求上海鴻立公司停止侵權行爲已無可能" 被吿虹橋

開發區使用含有侵權産品的建築物#並非爲生産經營目的使用

侵權産品#不構成專利侵權"

簡要分析

分別在深圳和上海審理的上述三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$涉

案專利産品均爲建築構件# 因安裝於建築物內而難以拆除%均

涉及多名被吿#包括使用侵權産品的建築工程施工方以及安裝

了侵權産品的建築物的所有者!使用者%雖然原吿均請求法院判

令各被吿停止製造!銷售!使用侵權産品#然而法院在判決中均

沒有完全支持其訴訟請求"

針對施工方#在第 "#$ 號案中#深圳中院判定製造並使用

侵權産品的施工方應停止侵權行爲" 在第 %#& 號案中#上海二

中院針對施工方的停止侵害判決僅限於庫存的侵權産品" 在第

%’ 號案中# 上海二中院針對施工方的停止侵害判決僅限於被

吿在其公司網站上使用侵權産品圖片進行許諾銷售的行爲%對

於已經安裝使用的侵權産品# 上海二中院的態度則更爲明確#

即針對這部分産品的&停止侵權行爲已無可能’#因此不適用停

止侵害"

另一方面#針對建築物所有者!使用者#雖然法院均沒有判

令停止侵害#但深圳法院和上海法院對此類行爲的定性完全不

同" 深圳中院認爲#鑒於建築物所有者爲經營性質的企業#涉案

建築爲經營場所#故其使用含有侵權産品的建築物的行爲構成

以經營爲目的使用了侵權産品#應承擔侵權責任" 在責任承擔

方式上#深圳法院認爲停止侵害&不符合實 際’#故以支付合理

的使用費的方式加以替代" 上海法院則認爲#建築物所有者使

用含 有侵權産品的建築物的行爲並非爲生産 經營目而使用侵

權産品#因此#根據(專利法)第 %% 條的規定#不構成專利侵權#

也不承擔包括&停止侵害’在內的任何法律責任"

儘管上述案件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&同案不同判’的現象#

但對於那些已經安裝於建築物中難以拆除的侵權産品#法院的

態度實質上是一致的#即針對這部分侵權産品#不宜判令&停止

侵害’" 雖然法院沒有就其判決充分説明理由# 但結合案件事

實#不難看出法院在判決時應當有過某種深層的考慮" 深圳法

院確認深圳機場使用含有侵權産品的建築物的行爲構成侵權#

應承擔侵權責任#但在責 任承擔方式上認爲停止侵害&不 符 合

實際’#此時顯然考慮了適用&停止侵害’對公衆 利益帶來 的 不

利影響#雖然判決中未對此陳述理由"

!" !武漢晶源"案

案情簡介

原吿武漢晶源環境工程有限 公 司*&武 漢 晶 源’+擁 有 一 項

名稱爲&曝氣法海水煙氣脫硫方法及一種曝氣裝置’發明專利"

被吿華陽 電業有限公司*&華陽電業’+向被吿日本 富 士 化 水 工

業株式會社*&富士化水’+購買了&海水煙氣脫硫系統’#並將其

用於福建漳州後石火電廠的煙氣脫硫工程" 武漢晶源認爲該煙

氣脫硫系統侵犯了其專利權#數次要求華陽電業停止侵犯其上

述專利#並就專利許可問題進行協商" 此後#武漢晶源向福建高

院提起訴訟#請求法院判決兩被吿停止侵權行爲#賠償損失等"

同時原吿提出#爲便於 執行#原吿可以接受以被吿支付使 用 費

的方式替代被吿停止侵權"

福建高院在 ’()# 年 " 月作出的判決中認爲# 兩被吿侵犯

了原吿的專利權" 但是#&由於火力發電廠配備煙氣脫硫設施#

符合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和國家産業政策#有利於建設環境友

好型社會#具有很好的社會效益#且電 廠供電情况將直接 影 響

地方的經濟和民 生’%如果&停止煙氣脫硫設備的使用#將 對 當

地經濟和民生産生不良的效果’" &爲平衡權利人利益及社會公

衆利益’# 福建高院沒有支持武漢晶源要求華陽電業停止侵權

的訴訟請求#同時判令華陽公司應自使用了侵權方法及裝置設

備的發電機組投入商業運營之日起向晶 源公司支付 相 應 的 專

利使用費#直至涉案發明專利權期限終止 ’"" 一審判決後#各方

均不服#遂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"

’))* 年 %’ 月最高院作出終審判決#認可了一審法院的判

決意見" 最高院認爲#&鑒於本案煙氣脫硫系統已被安裝在華陽

公司的發電廠並已實際投入運行#若責令 其停止行動#則 會 直

接對當地的社會公衆利益産生重大影響’#&在充分考慮權利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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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與社會公衆利益的前提下!" 一審判決支付使用費而非責

令停止侵害並無不妥 !"#

簡要分析

在武漢晶源案中!我國法院第一次在專利侵權案件判決中

明確$公衆利益"可以作爲$停止侵害"適用與否的考量因素% 在

本案之前!雖然也曾經出現過被控侵權人以公共利益進行抗辯

的案件!但因爲被訴 侵權行爲沒有落入專利保護範圍!侵權 不

成立!法院未對責任的承擔作出裁判 !##

在美國的司法實踐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與武漢晶源案類

似的案件! 例如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於 $%&’ 年審結的 ()*+

,- .)/012344 56 78*)51*49 :/29;4< =>86案#在該案中!原吿擁有

數項關於污水處理的方法及設備的專利!被吿的污水處理廠侵

犯了原吿的專利權# 在判決中!法院指出!雖然通常法院會通過

禁令的形式保護專利權! 但是如果發出禁令關閉污水處理廠!

那麼未經處理的污水將只能直接排入密歇根湖!水源會受到污

染並威脅到周邊社區 ?@ 餘萬居民的生命和健康# 又鑒於原吿

的損失可以用金錢來補 償!因此!法院沒有支持原吿發出 禁 令

的請求 !A#

當然!在是否發出禁令的問題上!這一案件的判例效力已

被 4B1+ 案等後續案件所取代#正如之前介紹的!&公衆利益"已

只是&四要素"分析法中的一項% 不過即便參 考&四要素"分 析

法!武漢晶源案兩審判決應當也是適當的% 關於&不可挽回的損

害"!原吿並沒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% 在案件審結後!原吿稱!侵

權行爲導致了市場結構的變化!使其難以進入相關市場% 如果

這一事實能夠加以證明!應該有利於禁令的發出 !%% 關於&不充

分的法律救濟"!由於中國不是普通法國家!不存在是否適用衡

平法的問題!在此可以簡化爲判斷損害賠償是否足以彌補原吿

的損失% 武漢晶源是一家從事火電脫硫脫硝技術裝備硏發’製

造和工程建設的環境工程 公司!自己並不使用涉案專利!而 是

專門許可他人使用其專利 &@#在此次訴訟中!武漢晶源也曾多次

要求與被吿商討專利許可問題!並在訴訟請求中提出願意以支

付專利使用費的方式替代停止侵害判罰# 在這種情况下!法院

恐怕難以認定金錢損害賠償不足以彌補原吿遭受的損失# 關於

&利害權衡"!案件中缺乏相關證據# 但考慮到在二審判決之日!

涉案專利是武漢晶源所擁有的唯一一項專利 &$! 是其企業的核

心技術 &!!其生産經營大多圍繞這一技術展開!這一因素似有利

於禁令的發出# 最後!關於&公衆利益"!兩審法院均認定!判令

停止侵權會對公衆利益帶來嚴重損害# 也正是出於這一考慮!

兩審法院沒有支持原吿關於停止侵權的訴訟請求# 可能是由於

在中國司法實踐中鮮有針對&停止侵害"適用的討論!案件各方

當事人並沒有對此展開爭辯或提供證據# 即使考慮到可能補充

提供的證據!本案原吿武漢晶源恐怕仍難以證明&四要素"所要

求的條件得到滿足# 依據&四要素"原則!在此案中法院應更傾

向於不發出禁令#

!!最高法院的審判指引

値得注意的是!在武漢晶源案一審判 決 作 出 之 前!最 高 人

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在 !@@A 年 ! 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法院知

識産權審判 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已經提到了正確適 用 民 事 責

任制度的問題# 曹建明指出!&停止侵害’賠償損失是知識産權

侵權民事責任的基本方式! 但民事責任的承擔有其靈活性!在

實踐中可以根據具體案件情况和實際需要!依法確定具體的民

事責任承擔以及其他責任形式!使確定的民事責任旣與侵權行

爲相適應!又能夠充分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# "談到&停止侵

害的適用"!他指出!&凡一審判決時侵權行爲仍在繼續的!一般

應當判決停止侵害"!&要根據案件具體情况! 合理平衡當事人

之間以及社會公共利益!如果停止侵權會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利

益的極大失衡!或者不符合社會公共利益!或者實際上 難 以 執

行!可以根據案件具體 情况進行利益衡量!在採取充分 切 實 的

全面賠償或者支付經濟補償等替代性措施的前提下!可不判決

停止侵權行爲"&&#

另外!最高人民法院在 !@@% 年 & 月 &@ 日發佈的(關於 貫

徹實施國家知識産權戰略若干問題的意見)第 A 條中也原則性

規定!要&處理好保護私權與維護公共利益的關係!旣要強化私

權保護意識和尊重私權保護規律! 依法保 護當 事 人 的 合 法 權

益!通過保護私權實現 激勵創新的知識産權制度目標*又 要 合

理界定知識産權的界限!服從法律爲保護公共利益所設定的強

制性規範!確保私權與 公共利益的平衡!維護公共 秩 序"&’% 在

此!最 高法院所指應不僅僅限於停止侵害的適 用問題!還 涉 及

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等如何 平衡保護私權與維護公 共 利 益 之 間

關係的整體性問題% 而武漢晶源案兩審判決顯然體現了上述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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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的精神!也符合"處理好保護私權與維護公共利益的關係#的

原則性規定$

三!結語

在武漢晶源案中!法院首次在專利侵權案件中因考慮"公

共利益%因素作出不適用"停 止侵害%的判決!具有里程碑式的

意義$ 雖然中國不是判例法國家!但此案二審判決是由最高人

民法院作出的! 對未來各級法院 的司法實踐將具 有 指 導 性 意

義$ 再考慮到前述講話和意見的指導作用!可以期待在中國未

來的司法實踐中會出現更多的涉及"停止侵害%的判例!以往侵

權成立則"當然%適用停止侵害救濟措施的審判模式可 能會 有

所改變$ !

撰稿人&孟璞’吳玉和’熊延峰’李江’程淼’李榮欣’劉菲菲

! "#$ %&’& ())* +,--./

, 0". %1’1 2-"* +34),5

2 0)6 %1’1 "2!* 734)$5

# 在 89:;<9=>9= ?1 @AB9=ACDE=F9GA 案中!美國最高法院認爲!禁令是

一項衡平法的救濟措施*不能夠被"當然#適用$永久禁令的發出是建

立在遭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害%法律救濟不充足的基礎上的$ 法院還

應當權衡禁令的發出對訴訟各方帶來的影響!並特別應當考慮禁令

對公衆的影響$ 0". %&’& 26"* 233C232* 734),/&

在 HBAFA I=AJKFL:A; MA1 ?1 NEB<9GG 案 中! 美 國 最 高 法 院同 樣 指

出!&永久禁令作爲一項衡平法上的救濟措施不應被當然適用!這是

一項基本原則$ #法院認爲!不可彌補的損害和不充分的法律救濟是

發出禁令的基礎$ 在每個案件中!法院應當對是否發出禁令進行利

弊權衡!並考慮公共利益的因素$ 0)- %1’1 "23* "0,* +34)$51

" &’K<O9FL LA LP9 Q=A?:R:A;R AS LP:R L:LG9* QEL9;LR RPEGG PE?9 LP9 ELL=:<KL9R

AS Q9=RA;EG Q=AQ9=LT1# (" %1’1M1 !U.31

. &V?9=T QEL9;L RPEGG FA;LE:; E RPA=L L:LG9 AS LP9 :;?9;L:A; E;J E >=E;L LA

LP9 QEL9;L99* P:R P9:=R A= ERR:>;R* AS LP9 =:>PL LA 9WFGKJ9 ALP9=R S=AB

BEX:;>* KR:;>* ASS9=:;> SA= REG9* A= R9GG:;> LP9 :;?9;L:A; LP=AK>PAKL LP9

%;:L9J ’LEL9R A= :BQA=L:;> LP9 :;?9;L:A; :;LA LP9 %;:L9J ’LEL9R* E;J* :S

LP9 :;?9;L:A; :R E Q=AF9RR* AS LP9 =:>PL LA 9WFGKJ9 ALP9=R S=AB KR:;>* AS"

S9=:;> SA= REG9 A= R9GG:;> LP=AK>PAKL LP9 %;:L9J ’LEL9R* A= :BQA=L:;> :;LA

LP9 %;:L9J ’LEL9R* Q=AJKFLR BEJ9 <T LPEL Q=AF9RR* =9S9==:;> LA LP9 RQ9F:S:"

FEL:A; SA= LP9 QE=L:FKGE=R LP9=9AS1# (" %1’1M1 Y"0 +E5 +351

$ &ZP9 R9?9=EG FAK=LR PE?:;> OK=:RJ:FL:A; AS FER9R K;J9= LP:R L:LG9 BET

>=E;L :;OK;FL:A;R :; EFFA=JE;F9 [:LP LP9 Q=:;F:QG9R AS 9\K:LT LA Q=9?9;L

LP9 ?:AGEL:A; AS E;T =:>PL R9FK=9J <T QEL9;L* A; RKFP L9=BR ER LP9 FAK=L

J99BR =9ERA;E<G91# (" %1’1M1 !U)(1

) 可參見’M:LT AS ]:G[EKX99 ?1 HFL:?EL9J ’GKJ>9* ^;F1* .4 _1,J "$$* 7$LP

M:=1 !4205$

4 ]9LE<AG:L9 ‘E<R1* ^;F1 ?1 MABQ9L:L:?9 Z9FPR* 2$- _12J !2"0* !2$,

7_9J1 M:=1 ,--051

!- ]9=FVWFPE;>9* ‘‘M ?1 9DET* ^;F1* 0-! _1 2J !2,2* !224 7_9J1 M:=1

,--"51

!! 9DET ^;F1* 9L EG1 ?1 ]9=F9WFPE;>9* ‘1‘1M1* "0$ %1’1 2))* 24!1

!, ]E=X a1 _9GJRL9:;* I9=BE;9;L ^;OK;FL:A;R E;J @K;;:;> @ATEGL:9R :; E

IARL 9DET 8A=GJ* 飛翰律師 事 務 所 網 站!PLLQbcc[[[1S:;;9>E;1FABc=9"

RAK=F9RcE=L:FG9RcE=L:FG9RJ9LE:G1ERQWd;9[Re4E<2!$." C<!<,C02EFC<0S9C

-!E"0$$0)"E.!,-!- 年 , 月 ,) 日訪問$

!2 ")4 _12J !,0.*(_9J1 M:=1 ,--4)

!0 :0: ‘:B:L9J IE=L;9=RP:Q E;J ^;S=ERL=KFLK=9R SA= ^;SA=BEL:A; ^;F1 ?1 ]:"

F=ARASL MA=QA=EL:A;* ")4 _12J !,0.* !,$" 7_9J1 M:=1 ,--4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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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- *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+第 !20 條’&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主要

有’(一)停止侵害,--#

,! *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+第 !" 條’&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主

要有’(一)停止侵害,--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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